江苏省电梯维保单位星级评定及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电梯维护保养质量，推进电梯维保单位诚信体系建设，规范电梯维保单位星级评定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结合省情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发布《江苏省电梯维保单位星级评定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本办法所称电梯维保单位星级评定（以下简称“星级评定”），是指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依据《细则》，对电梯维保单位维保服务进行综合考核，并确定评定结果的活动。评定结果分为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和五星级，星级越高，代表评定结果越高。未参加星级评定的电梯维保单位，默认为无星。
第三条 星级评定遵循自愿申请、科学评定、公正公开的原则，应当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星级评定过程中，不得向申报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第四条 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四、五星级评定，原则上2年1次；负责指导设区市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开展二、三星级评定；负责全省已获批星级维保单位的监督管理。
设区市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在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统一领导下，负责开展本地区二、三星级评定，评定方法可以由各设区市局按照本办法及《细则》执行，也可参照本办法及《细则》自行制定；负责本地区已获批星级维保单位的监督管理。二、三星级评定及监督检查结果及时报送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第五条 星级评定及监督检查结果适用时间为1年，适用范围为设区的市。
二、新申请及评定

第六条 凡符合以下条件的电梯维保单位，可以申请星级评定：

（一）取得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含电梯）资质；

（二）在本省设区的市取得营业执照、设立站点，开展电梯维保活动。
第七条 电梯维保单位申报星级评定应从二星或三星级开始。申报四星级评定应取得三星级资格1年以上，申报五星级评定应取得四星级资格1年以上。

第八条 四、五星级评定包括，对维保单位的资源条件和管理情况审查，维保技能考核（包括理论和实操考试），维保质量和应急救援情况检查，以及维保服务满意度情况调查等四项。

第九条 电梯维保单位申报四、五星级评定，应向所在设区市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递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电梯维保单位星级评定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项目含电梯）（复印件）；

（四）现有维保星级证书（复印件）；

（五）维保人员作业证（复印件）。
第十条 设区市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对四星、五星评定申请材料进行符合性审查，审查通过的上报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对于审查通过的维保单位，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将组织对申报单位进行维保服务满意度情况调查，适时组织开展维保技能考核。
第十二条 对于通过维保服务满意度情况调查、维保技能考核的维保单位，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将组织专家对维保质量和应急救援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并对维保单位申报材料进行现场复核。
第十三条 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综合维保单位资源条件和管理情况审查，维保技能的理论与实践考试，维保质量和应急救援情况检查，维保服务满意度情况调查四项分值，确定四、五星级评定结果。
第十四条 评定结果应当每年由组织评定的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向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7天。

三、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设区市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应每年对已获评星级维保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对二、三星维保单位采取维持星级、降低星级的处理措施；对四、五星维保单位给予维持星级、降低星级的处理建议。监督检查情况及时报送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根据监督检查情况组织抽查，并在对四、五星维保单位维持星级、降低星级的处理建议进行确认后，对已获评星级维保单位采取维持星级、降低星级的处理措施。

第十六条 电梯维保单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经核实后直接应当降至无星，3年内不得申报星级评定：

（一）申报材料弄虚作假，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星级评定的；

（二）发生特种设备安全责任事故或相关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

（三）12个月内（监督检查或星级评定开展前12个月内，以下不再列出）在申请评定的设区市被行政处罚5次以上的；

（四）生产许可证书过期或超出生产许可范围维保；涂改、倒卖、出租、出借生产许可证；存在挂靠行为；

（五）资源条件不能持续满足《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则》要求，未按期整改的；

（六）拒绝接受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监督的。

第十七条 电梯维保单位发生以下情况之一者，经核实后应当降一星或二星：

（一）12个月内在申请评定的设区市被2次行政处罚的，或24个月内被3次行政处罚的；

（二）12个月内在申请评定的设区市出现2次困人应急救援超时的。

第十八条 电梯维保单位发生以下情况之一者，经核实后可以降一星或二星：

（一）12个月在申请评定的设区市内被行政处罚的；

（二）12个月在申请评定的设区市内出现96333困人应急救援超时的；

（三）12个月在申请评定的设区市内被省、市、区市场监管部门公开通报批评的；

（四）经查实为维保质量差造成投诉举报多的或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上一年度维保质量和应急救援情况、资源条件和管理情况检查均低于各总分值60%的。

第十九条 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每年向社会公告年度电梯维保单位星级评定情况，包括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新申请维保单位星级评定结果和年度监督检查后维保单位星级保持情况。

对于公告取得星级的维保单位，应颁发星级证书，格式由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统一规定。四、五星级评定证书由省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颁发；二、三星级评定证书由设区市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颁发。

第二十条 电梯维保单位星级标志应打印在电梯特种设备使用标志上，星级标志采用实体五角星标注。

四、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本办法中“以上”均包含本数字。
第二十二条 有关单位或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依规追究其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6年X月X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31年X月X日。

